
本报枣庄1月21日讯(记者
李泳君) 21日，记者从枣庄

市环保局获悉，为有效控制机
动车尾气污染，改善区域环境
空气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经枣庄市政府同意，决
定4月1日起，对各区(市)、枣庄
高新区的城市建成区实施黄
标车区域禁行。

记者了解到，禁行区域由
各区(市)人民政府、枣庄高新
区管委会根据各自城市建成
区的环境质量状况和机动车
污染状况自行划定禁行区域。

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前，应当公
开征求公众的意见，并在实施
3 0日前向社会公告。按照规
定，禁行车辆为黄色环保标志
车辆(简称“黄标车”)、无环保
标志车辆、高排放(冒黑烟)车
辆。另外，禁行前要完成主要
路段禁行交通标志的制作及
安装，明确禁行区域。加强对
黄标车、无环保标志车辆及高
排放(冒黑烟)车辆驶入禁行区
域的查处，减少城区机动车尾
气污染。

各区(市)政府、枣庄高新

区管委会作为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制定具
体工作措施，确保工作任务落
实到位。枣庄市环保局负责指
导各区(市)、枣庄高新区制定
黄标车区域禁行通告；负责建
立环保标志车辆数据库，及时
向公安部门提供相关数据资
料。

同时，枣庄市公安局指导
各区(市)、枣庄高新区设置机
动车禁止通行标志设施，做好
区域禁行的宣传和解释工作；
配合环保部门做好路查抽测

工作，定期向环保部门通报机
动车环保路查相关处罚情况。
枣庄市交通运输局则负责加
强对营运客、货车辆的管理工
作，督促客运、货运企业及时
淘汰黄标车。

黄标车区域禁行工作作为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工作任务
之一，市大气污染综合整治工作
指挥部将对黄标车区域禁行工
作进行跟踪督导，按照有关考核
办法实施奖惩。各区(市)、枣庄高
新区也要建立相应的考核机制，
确保工作任务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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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城事

关键词：危房
市民：台儿庄泥沟镇的李先生

说，2011年，他家因附近石膏矿开
矿而导致房屋下沉，后来政府部门
出面，石膏矿与李先生达成协议，
一次性赔付李先生14万元赔偿金，
而目前石膏矿只预付了3万元，事
情已经过去两年，李先生一家两代
人居无定所，希望政府部门尽快履
行承诺，石膏矿尽快给予其赔偿
金。

记者咨询：台儿庄区煤炭局相
关负责人称，对于此事，台儿庄区
非常重视，这家石膏矿已经进行了
关闭，目前正在进行资产处理，尽
快进行资产变现，争取在年前将剩
下的赔偿金与李先生结清。

关键词：罚款滞纳金
市民：请问刹车灯有一个不

亮，交警部门如何处罚？交警开的
罚单如果超过15天是否需要缴纳
滞纳金？

记者咨询：据市中区交警大队
相关课室负责人介绍，刹车灯不亮
属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
机动车，予以处罚200元，罚款依据

《交通安全法》第21条。对于开出的
罚单目前枣庄交警部门暂未收取
滞纳金，但省内已有城市已开始收
取，滞纳金总额不能超过罚款本
金。

关键词:西沙河
市民：西沙河治理是政府提出

的民心工程，质量样板工程，但是
西沙河河西边环河路从胜利路到
建华路段，没修多长时间已破损严
重，这是不是豆腐渣工程，此问题
该问责哪个部门。

记者咨询：据市中区住建部门
称，西沙河治理(北安—君山路)段
由枣庄市政工程总公司中标施工，
在施工过程中，业主监理监督到
位，施工单位按规范施工，由其严
格控制污水管道工程、桥梁工程、
景观绿化工程的质量，确保交给市
民一个合格、放心的工程。工程施
工后期为了方便市民出行，业主确
定在西沙河沿线增加一条车行道，
设计为二层15CM水泥稳定碎石加
一层5CM中粒式沥青混凝土。为保
证2013年底通车，施工单位在11月
份进行了沥青混凝土的摊铺，由于
施工当时气温较低，造成通车后局
部沥青混凝土掉渣，发现此问题
后，业主、监理召开专项会议，由监
理单位向施工单位下发质量整改
通知单，现施工单位对掉渣部位进
行了调查并制定了详细的整改方
案。但是目前气温较低，进行返工
仍达不到理想效果，计划开春气温
回升后立即进行返工处理，并重新
进行质量验收。

本报记者 白雪岩

拿起热线

你问我答

控制机动车尾气污染有了新举措，4月1日起———

黄黄标标车车禁禁止止驶驶入入城城市市建建成成区区

对对面面楼楼顶顶盖盖房房 遮遮了了我我家家阳阳光光
市中区一宿舍楼加盖一层，居民屡次投诉却未得到有效解决

本报记者 韩微

近日，家住市中区的陈
女士打来热线，反映紧挨她
家的对面小区有住户私自搭
建建筑物，不仅严重影响了
自家房子的采光，还经常因
为房屋施工问题影响到他们
的正常生活，而在多次向相
关部门反映后，这个问题一
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声称为合法搭建，却拿不出证明

21日，根据陈女士所讲的
地点，记者来到某机电厂宿舍
处，看到原本只有四层高的居
民楼，在四楼顶层又被加盖一
层，虽说并没有在现场看到施
工人员，但在查看一周后，记者
发现，加盖楼层的主体工程已
经完成，而加盖楼层高度也完
全可以容纳成年人自由通行。

采访中陈女士告诉记者，
这个加盖楼层是2013年12月上
旬开始动工的，刚开始大家以
为是对面楼的住户在加盖隔热
层，但没想到后来加盖高度越
来越高，还在墙体上设有与住
宅楼一样的窗户，才发觉这个
加盖层是一个加盖的居住层。
而就在加盖层主体工程完工

后，自家房子的采光就受到了
严重影响。

“不光是我们这一家受到
影响，加盖层覆盖对面楼整个
的四楼顶，按照估算也得有400

多平方的面积。”而陈女士也表
示，为了能够取得证据跟有关
部门反映，他们查看过加盖楼
层，因为是加盖，楼道里并没有

可以直接上五楼的楼梯。而在
跟加盖楼层的当事人沟通时，
曾被告知他们搭建已经取得了
相关部门的同意，属于合法搭
建，谁都别想拆了这个加盖层，
而在陈女士等人的追问下，加
盖楼层的当事人却又提供不出
相关的房产证、搭建批准证等
证明。

是否为违章建筑，还有待鉴定

为了能够解决加盖楼层给
自己生活带来的影响，陈女士
与几个邻居一起多次找过相关
单位，但由于一直没有联系到
直属部门，问题也就一拖再拖
难解决。了解到市中区执法局
可管辖这个问题后，陈女士又
找到执法局工作人员进行咨
询。据执法局工作人员介绍，之

前已经接到此事件的投诉，也
有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了勘
查，可以确定加盖楼层已经超
出隔热层的合理范围，属于违
规建筑。但是因为拆除工作量
较大，还需要所属街道的配合
整治。

“之前我们也给过当事人
通知，限他们在一定期限内进

行自主拆除，若超过时间限制
便会被强制拆除，今天下午会
再调度一些工作人员对现场进
行鉴定，以确定其是否为违章
建筑物，然后依照法律程序对
此建筑物作出处理。”市中区行
政执法局的李副局长说。

同时记者了解到，鉴定建
筑物是否为违章建筑将由规划

部门进行鉴定。如果确认为违
章建筑的话，则再由行政执法
部门对违章建筑依照法律程序
进行整改。考虑到事件对部门
市民造成的严重影响，李副局
长表示，将会在近期完成对这
处建筑物的处理，如果确实是违
章行为，争取在年前就对违章搭
建的建筑物进行依法拆除。

市中区加大对超限超载车辆的治理力度

实实名名举举报报违违规规车车辆辆将将获获奖奖励励
本报枣庄1月21日讯(通讯

员 高庆伟 记者 杨霄 )

近日，记者从市中区治超办了
解到，市中区出台了《治理车辆
超限超载工作有奖举报办法》，
对违规超限超载车辆进行举报
将给予奖励。

为进一步加大对超限超
载车辆的治理力度，并充分发

挥社会监督作用，市中区根据
《枣庄市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
作有奖举报办法》和有关法律
规定，针对市中区在超载超限
治理方面的具体情况制定实
施了《市中区治理车辆超限超
载工作有奖举报办法》，市中
区治超办将根据对举报超限
超载重大违法案件或非法车

托带车等，给予一定的奖励，
以促进全区治超工作的顺利
开展。

据市中区交通运输监察
大队大队长宁方东介绍，市中
区专门设立了24小时举报电
话3532527，“凡经调查处理属
实的，将按处罚金额的一定比
例给予举报人奖励，鼓励大家

对治超工作中的违法行为进
行实名举报。”《市中区治理车
辆超限超载工作有奖举报办
法》的制定，希望通过社会监
督，严厉打击车辆超限超载等
违法违规行为，形成广大市民
关注治超、支持治超的良好治
超环境，切实保护广大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和公路桥梁安全。

对于加盖的楼层，对面小区居民很是气愤。 本报记者 韩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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